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跨校、跨系所選課申請表

  一、選課學期：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

  二、選課科目學分：
	開課
校/系/所
	開課
班(組)別
	科號
	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授課老師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三、跨校（系、所）選課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申請學生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　　   
　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  五、審核（指導教授或導師及系主任審核）：
	指導教授或導師
	系主任

	□  同意     簽章：
□  不同意
	□  同意     簽章：
□  不同意


註：特教系碩士班生跨校（系、所）選修原則如下：

（1） 經指導教授或導師及系主任同意，得跨校（系、所）選修，至多9學分。

（2） 研究生跨校（系、所）選修之課程科目有如下限制：

1. 需為特教相關領域且與研究主題相關之課程；

2. 雖本系有開設該課程，但已連續兩學期未開課者。
（3） 請與選課單同時繳交給系辦。
（4） 畢業學分僅採計碩士班以上課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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